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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

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
苏亚审内[2023]20 号 

 

  
 

 

 

审计机构：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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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意见 

我们认为，洋河股份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按照《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》和相关

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。 

 

 

 

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             中国注册会计师： 

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      

中国注册会计师： 

 

中国     南京市                二○二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

 


